
关于本市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

评聘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试行办法

为拓宽人才发展空间，畅通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从教通道，

打造高素质的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根据国务院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教育部

等四部门《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

施方案》（教师〔2019〕6 号）、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上海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沪府办〔2019〕128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现就本市职业院校高技能

人才评聘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制定本试行办法。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科学评价。破除身份、学历、资历等障碍，突出

品德、能力、业绩评价导向，建立体现高技能人才特点的评价机

制，让高技能人才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

（二）坚持以用为本。围绕用好用活高技能人才，发挥用人

单位主体作用，建立评价与培养、使用、激励相联系的机制，营

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

（三）坚持专业一致。高技能人才评聘职业院校教师系列专

业技术职称，其本人职业（工种）须与从事的实训指导教育教学

岗位专业相同或相近。



（四）坚持稳步推进。根据本市职业院校的实际情况，采取

先高等职业院校后中等职业学校，稳步开展高技能人才职业资格

与职业院校教师职称贯通工作。在试行办法基础上，进一步总结

经验、改进完善。

二、评聘办法

（一）范围对象

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及相关职业（工种）和级别的职业资格或

技能等级，在本市职业院校从事实训指导教育教学工作，具有高

超技艺和精湛技能，业绩优秀，能够开展实践教学，业绩突出的

高技能人才。

（二）基本要求

参与评聘的高技能人才需符合本市职业院校教师系列专业

技术职称评聘的基本标准条件。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和敬业精神，具有高级工（三级）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

级，在实训指导教育教学岗位上工作满 1 年，且年度考核合格。

（三）学历资历要求

参与评聘的高技能人才一般应具备本市职业院校教师系列

规定的学历、任职资历要求。

获得相关职业（工种）高级工（三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等级，并且在职业院校教师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1年，可由单位

聘任相关专业助教。

获得相关职业（工种）技师（二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

级，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1年以上，并且在高职院校教师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满 6 年，或在中职学校教师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5 年，

可申报评聘相关专业讲师。

获得相关职业（工种）高级技师（一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

能等级，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1年以上，并且在高职院校教师专业

技术岗位工作满 11 年，或在中职学校教师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10 年，可申报评聘相应专业副教授或高级讲师。

在计算任职资历时，高技能人才从事技能岗位的工作经历可

折半计算为学校教师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年限，取得教师资格证后

在实训指导教育教学岗位的工作年限直接计算为学校教师专业

技术岗位工作年限。

（四）破格申报条件

参与评聘的高技能人才符合本市职业院校教师系列相关专

业规定破格条件的，可突破学历、任职资历条件申报。此外，对

于业绩优秀、贡献突出的高技能人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也

可突破前款规定的任职资历条件申报：

1.获得上海市技术能手、上海市首席技师工作资助的人员，

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铜牌人员，或培养出上述人才且取得相应职业

（工种）高级工（三级）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人员，

可由单位直接聘任助教；

2.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获得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

全国技术能手的人员，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银牌人员，可缩短职业

院校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年限 1 年，申报转评讲师；培养出上

述人才且取得相应职业（工种）技师（二级）国家职业资格或职



业技能等级的人员，可缩短职业院校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年限

2 年，申报转评讲师；

3.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获得中华技能大奖、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人员，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牌人员，可缩短职

业院校相关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年限 1 年，申报转评副教授或高级

讲师；培养出上述人才且取得相应职业（工种）高级技师（一级）

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人员，可缩短职业院校相关专业

技术岗位工作年限 2 年，申报转评副教授或高级讲师。

（五）基本评价标准

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申报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应充分体现其

职业特点，坚持把思想政治表现和师德师风放在评审的首位，引

导高技能人才爱岗敬业，弘扬工匠精神。要以职业技术技能和教

育教学实绩评定为重点，注重实践教学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实绩，

注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的教学改革实绩，注重行业

企业实践经历。切实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课题项目等倾向。

区别不同情况，可将教研报告、教案、发明专利、参与教学标准

和人才培养方案开发成果、参与学校专业建设、参与实训基地建

设、指导学生实习成果、指导职业技能竞赛或教学竞赛成绩、参

与行业标准研发成果等作为评价标准。以实绩、贡献为导向，促

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三、工作要求

（一）高职院校高技能人才转评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权限直接下放至高校。高校应根据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办



法和本试行方案，制定本校高技能人才转评实施办法，自主开展

高技能人才转评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工作，并将实施办法

和聘任情况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备案。

（二）中职学校高技能人才转评中等职业教育教师系列专业

技术职称，将结合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统筹推进。本

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列职称评审委员会及行业主管部门要进

一步细化申报条件及评价办法，科学合理确定各等级实习指导教

师评价标准。

（三）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提高认识，加强政策宣传，做好

政策衔接，通过畅通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从教通道，评价选拔

一批技能精湛、专业知识扎实的高技能人才进入职业教育教师队

伍，优化职业教育 “双师型”教师队伍结构，支撑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为实现本市职业教育现代化、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提供有力的师资保障。

本通知自 2020 年 9月 1日起实施。


